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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注册

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现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注册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注册管理实施办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年9月7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校办公室          2020年9月7日印发
附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注册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学校学生注册管理制度，加强学校教学及学生管理，维护学校正常的办学秩序，适应学校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学校《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是学校对学生在校学习资格的认定，是对学生学籍有效性的认可。
注册分为入学注册和学期注册。入学注册是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入学报到、注册、取得学籍的一种手续；学期注册是取得学籍的学生按学校有关要求，在规定的期限进行学期登记、取得新学期学习资格的一种手续。
第二章  新生报到入学和注册
第三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被本校录取的新生，持新生录取通知书和其他有关证件，按学校要求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提前向所在学院办理书面请假手续，并附相关证明文件，学院应向教务处（面向本科生）或研究生院（面向研究生）报备。请假原则上不能超过两周，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取消入学资格。
第四条  学校在新生报到时对其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册学籍，对于无故欠缴学费和住宿费的学生，只允许报到，不予注册。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书、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第五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经本人申请并由学校批准保留入学资格的，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需办理注册手续。待保留入学资格期满，经本人申请，学校教务处（面向本科生）或研究生院（面向研究生）审查批准，同意重新入学的，再按本规定办理报到和注册手续。
第三章  学期注册
第六条  学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办理学期注册手续，对于无故欠缴学费住宿费的学生，不予注册。各学期学校规定的注册时间在学校校历上予以注明；已办理暂缓注册手续的，以允许延期注册截止时间为准。
第七条  学生办理学期注册手续，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籍；
（二）在学校学籍管理制度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
（三）按学校规定缴清学费和住宿费。
第八条  学生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注册：
（一）学生需到校园内报到注册终端进行人脸识别报到注册，学生可通过刷脸、刷校园一卡通或与公安部身份证信息对接的方式进行登录。登录后方可进行人脸识别报到，报到完成，终端会打印带有学生姓名学号的防伪标签，学生将防伪标签贴至学生证相应位置即可完成注册。
（二）对于因野外科研任务等无法到校进行现场注册的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在导师和学院批准情况下，可采用手机端完成网上注册。
第九条  已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或者减免学费手续的学生，经学生工作部（处）和财务处确认，并缴清应缴学费额度和批准的贷款额度或减免额度的差额之后，可以注册。
第十条  已经注册的学生，必须将带有姓名学号的防伪标签贴在学生证相应位置。本学期未粘贴防伪标签的学生证，不能作为有效证件使用。
第十一条  因休学、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公派出国、联合培养等原因保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籍的学生，在保留学籍期间不需办理注册手续；期满按规定办理复学手续之后，再按本办法规定办理注册手续。
第四章  暂缓注册
第十二条  因家庭经济困难正在按照国家政策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或者减免学费等手续者,应在正常注册期结束前向学校申请暂缓注册,按照办理手续时间长度确定暂缓注册截止时间。
第十三条  因事、因病请假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如期报到注册者，应在正常注册期结束前向学校申请暂缓注册，暂缓注册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个月，超出两个月的，应在截止时间前重新申请暂缓注册。
第十四条  学生申请暂缓注册，应向所属学院提交申请，并经学校相应学籍管理部门审核。
第十五条  在批准学生暂缓注册申请时，应同时确定学生允许延期注册的截止时间。
第十六条  已经办理暂缓注册手续的学生，应在其允许延期注册截止时间之前，按规定尽快完成注册手续。若在其允许延期注册截止时间之前，未能按规定办理注册手续，按未注册处理。
第五章  对未注册学生的处理
第十七条  超过学校规定注册截止时间十个工作日未注册又无正当事由的本科生按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进行处理，超过学校规定注册截止时间两周未注册又无正当事由的研究生按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进行处理。
第六章  特殊情况的注册管理
第十八条  按照学校与国（境）内外其他学校签订的联合培养协议，拥有其他学校学籍的学生在我校学习，学习期间应按我校规定办理学期注册手续，以取得该学期在我校的学习资格。
外校学生来我校学习的时间在学期开学时，应按我校规定的注册时间注册；来我校学习的时间在学期进行中时，学生应当在报到之日起一周内注册。
第七章  其他相关工作说明
第十九条  学生学籍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到学籍管理部门进行信息更改。
第二十条  学生因出国留学、应征入伍等原因发生学籍异动的，学院及相关管理部门应及时备案。
第二十一条  将按时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纳入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无故欠缴学费住宿费者不允许注册且将不享有奖助学金、评优、推免、入党等资格，未按时足额缴纳学费者将被限制使用一卡通。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学历教育的各类全日制学生以及非全日制研究生。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和党委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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